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制度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普及内河交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加强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促进各单位、部门、企业重视并实施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减少内河交通事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辖管水域实际，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普及法律法规，推动内河交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为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第三条 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要以实施《安全生产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主线，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重点宣传党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着眼于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上新的水平。

第四条 全局性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由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安全服务科组织实施，日常的宣传教育活动由各海事处、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船舶船员科要按要求开展船员培训、安全教育工作，视情况融合安全生产知识，综合科、组织人事科可在其他宣传教育活动中融入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其他部门应在各自负责业务领域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第五条 各单位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各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播安全文化，采取举办安全生产知识咨询，图片展览，悬挂宣传横幅、编印安全简报，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材料，组织消防演练等形式提升宣传教育主要实效，扩大安全生产的覆盖面，进而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

第六条 要把宣传教育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相结合，搞好警示教育，对有法不依、隐患严重、管理不善导致重大事故案例进行揭露和批评，强化安全生产法律意识，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第七条 各单位、各部门要在日常工作中重视宣传教育，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单位、部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